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06號

原      告  王基昌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賴呈瑞律師

被      告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國民小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何美瑤 

訴訟代理人  謝宜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60,770元，及自112年6月6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

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460,77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每月以46,077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僱

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418,820元，及自民事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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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0頁）。嗣於113年1月23日具狀

更改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3-174

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應予准

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99年3月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兩造間僱

傭關係至111年6月28日即違法解僱之日止，長達12年間未

簽訂定期勞動契約，屬具有繼續性之工作，兩造間勞動契

約應屬不定期勞動契約，不因被告於111年6月15日要求原

告簽立回溯適用外聘運動教練外聘契約書（下稱外聘契約

書）而改變兩造勞動契約之本質。

　　㈡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外聘教練獎懲會議並未對原告作成停

聘決議，惟被告於同年7月5日通知原告停聘至同年7月31

日，再於同年7月15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據前述停聘

決議，因原告違反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並依勞動

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解僱原告。惟被告於1

11年6月15日之前，未有書面之勞動契約，且被告未曾發

布任何工作規則。再文林國小與臺北市立明德國中（下稱

明德國中）游泳隊多年來聯合訓練、組隊比賽，111年5月

14日為兩校合作之例行、正常賽前訓練，訓練時無救生

員，係被告自己責任，與原告無關。且原告係受託代為轉

繳新入隊學生之費用，並非額外收取費用，原告並無外聘

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之情形。又被告對於原告經手採購

學校游泳池設備及用品，有申報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之情

事，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原告將氯粉帶出學校之事，業

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296號為不起訴

處分。原告並無違反勞動契約之情事，故被告以前揭事由

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解僱原告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

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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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另被告所辯原告帶本校及明德國中游泳隊假日使用游泳池

及私自收費之解僱事由，被告係分別於111年5月14日、10

日知悉前揭情事，卻於同年7月15日始發函依勞基法第12

條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之30

日除斥期間。

　　㈣原告業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係存

在，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

在，並依民法第487條本文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7月1

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之合計為460,770元（計算式：原

告整年度總薪資如附表所示，以12個月平均計算，每月為

46,077元，46,077元×10個月＝460,770元），及自112年5

月1日起按月給付46,077元等語。

　　㈤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460,77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

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

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⒊前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自99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止擔任被告低、中年

及游泳隊、體育班游泳隊、游泳隊社團、暑期泳訓班教

練，為被告1年1聘之約聘教練，每期結算鐘點費，屬依量

計酬之兼職人員，且被告每年均需對教練資格審查，足認

是以明確期限之年聘方式簽訂兩造間勞動契約，應為定期

勞動契約。

　　㈡原告於111年間有下列多次違反勞動契約之情事：原告未

依被告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申請校園場地使用

許可，於假日帶領學校游泳隊選手與校外人士共同入校訓

練，並未收費，亦未於該訓練時段依教育部體育署頒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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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管理規範配置救生員在場。且原告長期經手學校游

泳池設備及用品採購業務，一直新購設備用品，惟申報數

量與採購數量不符，且無採購及驗收證據可佐，原告前揭

行為構成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解聘或不續聘事由。

另於111年6月13日，被告經通知游泳池氯粉不見，調閱錄

影帶發現係原告所為。而且，原告私自向學生收費使其參

加游泳儲備隊訓練，原告之2位孩子疑似自110年間起參與

泳隊訓練，但未繳費，且其將小孩帶來上課，如何兼顧訓

練泳隊？原告上開行為未遵守外聘契約書第3條第1、3、1

1點，是原告行為顯已違反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亦違背

其對被告之忠誠義務，使兩造間勞動關係受嚴重破壞，學

生及家長亦認為被告內控不嚴、監督不周，實難期待被告

得以繼續留任原告。被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規定

不經預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且因兩造勞動關係已不存

在，原告請求遲付之薪資，自無理由。

　　㈢另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先行停聘原告，並於同年7月6日不

續聘，為釐清前揭解僱事由而召開審查會議釐清相關事件

始末，被告最終於同年7月6日經外聘運動教練考核會議決

議不續聘原告，故未逾越除斥期間，且被告無續聘原告之

義務等語。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三、本院為行集中審理協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自99年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兩造間為勞動

契約，約定體育課1節320元、游泳隊1節課900元、游泳

儲備隊及課後學藝活動1節課550元，最後工作日為111

年6月29日。

　　　⒉被告於111年6月8日對原告所作之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

報告如原證5所載。

　　　⒊原告於110年1月29日與被告簽立外聘契約書，聘用期間

自110年2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原告於111年6月15日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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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外聘契約書，聘用期間為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

日，在此之前無書面聘約。

　　　⒋原告於111年5月14日假日上午約7時帶文林國小泳隊及

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約9時30分離校，使

用游泳池時未有救生員。

　　　⒌鐘姓學生於000年0月00日開始參加學校游泳隊訓練，但

未繳費，原告收取鐘姓學生之學費5,681元，於111年5

月10日將該學費繳回學校。

　　　⒍原告為訴外人睿新國際公司之負責人，文林國小部分氯

粉、氯錠係向睿新國際公司申購。

　　　⒎文林國小體育班111學年實際招收5人，110年實際招收2

人。

　　　⒏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召開外聘教練獎懲會議。

　　　⒐被告於111年6月28日通知原告停聘至同年7月31日止，

原告於同年7月5日收受。

　　　⒑被告於111年7月6日召開外聘教練考核會議，決議原告1

11學年不續聘。

　　　⒒原告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係存

在，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

　　　⒓被告於111年7月15日以存證信函依勞基法第12條第4

款、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對原告終止勞動契

約。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本件勞動契約為定期或不定期勞動契約？

　　　⒉原告是否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

　　　⒊被告於111 年7 月6 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超過除斥期

間？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勞動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

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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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原告自99年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迄111

年已工作約12年，兩造間為勞動契約，約定體育課1節3

20元、游泳隊1節課900元、游泳儲備隊及課後學藝活動

1節課550元。審諸上開勞動契約之性質，被告長年設置

有體育班、游泳校隊，培訓校內游泳隊為被告經常性之

主要項目，故原告從事之工作具有繼續性，且為兩造所

得預見。嗣後兩造雖事後於110年1月29日、111年6月15

日簽立外聘契約書各1份，形式上雖訂有1年期限，但依

勞基法第9條前開規定，原告之工作有繼續性，應認為

不定期契約，不因前揭計酬方式或被告每年對教練有所

考核，而改變不定期契約之屬性。故被告抗辯：原告為

被告1年1聘之約聘教練，每期結算鐘點費，屬依量計酬

之兼職人員，且被告每年均需對教練資格審查，足認是

以明確期限之年聘方式簽訂兩造間勞動契約，應為定期

勞動契約等語，並不可採。

     ㈡原告無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事：

       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

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所謂「情節重大」，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

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

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

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

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屬上開勞基法規定

之「情節重大」，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

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

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

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程度。倘勞工違反工作規則

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

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

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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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以兼

顧企業管理紀律之維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46

號判決意旨意旨參照）。被告抗辯：原告於111年間有下

列違反勞動契約情形：⒈原告帶本校及外校人士於假

日、無救生員情況下使用學校泳池，並帶其小孩使用泳

池；⒉原告私自對學生收費；⒊原告經手採購，申報數

量與採購數量不符情形，及將氯粉自學校攜出等語，就

上開情形之有無及是否違反勞動契約而情節重大，茲分

述如下：

       ⒈關於「原告帶本校及外校人士於假日、無救生員情況

下使用學校泳池，並帶其小孩使用泳池」：

       ⑴按兩造簽訂之外聘契約書第3條有關工作內容約定之第

1點規定：「應遵守教育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紀律

和相關法規，維護校譽」；第3點約定：「依學校排定

之培訓、輔導及比賽時間，實施選手之訓練活動」，

第5條約定：「原告上班時間應配合被告視訓練時間訂

定之。但雙方另有約定者，從其規定。同條第1點記載

平日訓練時間：每週一至週五，8時00分至9時20分；

第11條第6點約定：「違反教育法令或聘約，情節重

大，被告予以解聘或不續聘。」（見本院卷一第180-1

86頁）。經查，原告於111年5月14日假日上午約7時帶

文林國小泳隊及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約9

時30分離校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原告於平日

訓練時間之外，於假日帶文林國小泳隊及外校明德國

中泳隊使用泳池。

       ⑵原告對泳池上開使用情形主張：文林國小與明德國中

游泳隊多年來聯合訓練、組隊比賽，111年5月14日假

日為兩校合作之正常、例行賽前訓練等語。經查，明

德國中於111年5月11日北市德中學字第1116003367號

函說明第1項所示：「本校104學年度起成立游泳隊，

由貴校王基昌教練指導，銜接貴校游泳隊學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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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基層訓練站，組成地區二級聯盟，開啟溝通及合

作模式。」（見本院卷一第440頁）；且證人即前曾任

訓導、學務、教務主任傅碧琴具結證稱：當初文林國

小拜託明德國中申請游泳重點項目，明德國中於104年

4月經核准，因為明德國中沒有游泳池，故兩校游泳池

共享，明德國中向教育局申請的計畫案裡就有寫訓練

地點是文林國小游泳池，訓練教練是原告，訓練計畫

都是由原告安排，大型比賽前3週會於放學後、假日加

強訓練，歷來都是教練向學務主任口頭報備，沒有書

面申請，二校是合作泳隊，歷來也會聯隊參賽，未曾

拒絕明德國中泳隊成員進入學校泳池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04-105頁）；證人即前校長蔡新淵亦具結證稱：

兩造合作泳隊訓練是在我任內達成，訓練地點在文林

國小游泳池，當初我出發點是游泳池公有，希望共享

使用，假日也有訓練情形，基於合作前提，也未要求

明德國中使用游泳池前須先向文林國小申請等語，復

有原告提出文林國小與明德國中二校訓練、送舊餐會

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86-504頁），所證內容與前

揭函文相符，應堪採信。

       ⑶綜上事證，足認文林國小、明德國中於賽前假日使用

文林國小泳池，並由原告指導訓練，行之有年，並經

學校容許授權，不待原告、明德國中另行提出場地使

用申請。原告既經學校容許於上開賽前與兩校泳隊成

員於假日使用泳池，即屬外聘契約書第3條第3點、第5

條另有約定排訓情形，故原告於111年5月14日賽前假

日帶文林國小泳隊及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

池，並未違反勞動契約。

       ⑷至於後來接辦1年學務主任之證人謝明臻，證述其只清

楚文林國小游泳隊狀況，不清楚有無申請慣例、原告

有無假日訓練等語，並不影響前揭兩校過往有賽前假

日訓練之合作慣例、不待另行申請之認定。另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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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接任校長何美瑤如欲對過往原告或明德國中場地

使用方式改絃更張，否認原告有假日帶隊自行使用場

地權利，其理應在其本件事發前，對泳隊使用泳池乙

事建立事前申請制，制定相關規則辦法，其既未予以

明文或制度化，自無法指稱原告違反勞動契約或相關

規則。

       ⑸被告再抗辯：111年間疫情升溫，因教育局公發各國小

游泳池等場地自111年1月29日起對外開放，於111年4

月28日、5月11日公函仍維持5月1日至5月29日國小室

內場地全面暫停開放，且校外人士租用場地須行收

費，原告不可由外校人士入校使用泳池等語，並提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1月28日北市教體字第1113027

299號、111年4月28日北市教國字第1113048110號函、

111年5月11日北市教國字第1113051478號函（見本院

卷一第422-430頁）、被告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暨場地使用同意書（見本院卷一第432-436頁）等件為

證。惟上述公文所謂之禁止「對外」開放之對象，字

義上應為校外一般人士，以避免疫情擴大。又明德國

中與文林國小依照申請共同組訓游泳基層訓練站，多

年共同賽前組訓，文林國小向來也未依上開使用管理

辦法對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收費之情形，應認明德國中

泳隊無法與一般外人等同視之，故就前開公函而言，

難以解讀明德國中泳隊亦在禁絕使用泳池之列。是以

原告於疫情期間所為沿用往例之假日組訓作為，不能

認為違反教育部前開公函命令。

       ⑹被告雖再抗辯：明德國中於111年5月11日來函欲借用

泳池，被告依前述教育局禁止開放公文之指示，游泳

池不對外開放，被告並已於學校群組發布門禁公告，

及在校門口等處張貼門禁公告等語，並提出明德國中1

11年5月11日北市德中學字第1116003367號函及意見欄

（見本院卷一第440、441頁）、111年3月2日學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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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3、44頁）

為證。查明德國中前揭來文，向被告表示：「疫情期

間，本校基層訓練站有備戰及參加全國賽需求，相關

訓練及參賽活動經評估確有辦理之必要，因本校無游

泳池，故需進行跨校訓練活動，將全力配合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及貴校防疫措施，請惠予同意借用。」復查

證人謝明臻證稱：其按照疫情公文規定禁止校外人士

進入泳池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7頁），謝明臻於111年

5月11日送陳會：「致電體衛科林科員表示：依據111

年4月7日北市教中文字第1113041998號，禁止跨校實

體課程，為了保護尚未打疫苗的小學生，所以至今國

小室內外校園都不開放。」（見本院卷一第441頁）。

惟被告係於111年5月13日（週五）16時1分許發文明德

國中：「本校暫無法提供游泳池場地，造成不便敬請

見諒」（見本院卷二第39-41頁），而原告係於翌（1

4）日（週六）即與校內及明德國中學生使用泳池訓

練，時間密接。被告臨時去函禁止明德國中學生使用

泳池，固為被告之職權，但已與向來慣例不同，故被

告就原告翌日訓練學生時，已獲悉學校禁止明德國中

學生使用泳池，應舉證以實其說。惟查，證人謝明臻

證稱：沒有印象有通知原告上述對明德國中之意見回

覆內容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1頁），亦未見被告再另

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為原告於111年5月14日使用泳

池時，知情被告已拒絕明德國中使用泳池，而有故意

違反勞動契約及學校防疫政策之情節重大情事。

       ⑺被告又抗辯：原告於假日訓練學生時，無配置救生員

等語。惟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14日北市教

體字第1113059173號函說明第二項㈢救生員配置：

「貴校游泳池於假日校隊選手使用時段，未依相關規

定設置救生人員，故請貴校依相關規定辦理並確認督

導處室及人員，而非由約聘教練主責.....。」（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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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一第97頁）。準此，救生員本非由原告聘僱，被

告長年容許原告於假日加強訓練學生，則未救生員配

置之責任係在於學校，不能推諉原告。故被告抗辯假

日訓練時泳池未設置救生員，原告違反勞動契約等

語，為無理由。

       ⑻被告再抗辯：原告110年將小孩帶來上課，小孩開始參

加游泳隊下水訓練，使用泳池未繳交費用等語。惟被

告對小孩下水游泳乙事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足採信。

又即使原告曾帶小孩至上課場所，惟被告亦未證明當

時違反勞動契約何條約定，故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憑

認原告違反勞動契約。

       ⒉關於「原告私自對學生收費」：

       ⑴按兩造簽訂之外聘契約書第3條有關工作內容約定之第

1點規定：「應遵守教育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紀律

和相關法規，維護校譽」；第11條第6點約定：「違反

教育法令或聘約，情節重大」、第7點約定：「私自收

費訓練，介紹學生參加校外訓練、向學生收取任何費

用或有私人商業行為。」，有上揭情形，被告予以解

聘或不續聘（見本院卷一第180-186頁）。

       ⑵經查，鐘姓學生於000年0月00日開始參加學校游泳隊

訓練，但未繳費，原告收取鐘姓學生之學費5,681元，

於同年5月10日將該學費繳回學校乙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足堪認定。原告對此主張：原告係受託代為轉繳

新入隊學生之費用，並非額外收取費用，漏未交給學

校，此經詢問被告體育組長並向其繳納及開立收據等

語。原告對於同在泳池與游泳儲備隊受訓之1位鐘姓學

生收取費用，固然有違前揭向學生收取費用之約定。

惟被告未能證明原告持續、反覆向多位學生收費謀取

個人商業利益之情事，僅能證明原告有此次收費未繳

回之情形。復查，被告之「體育班游泳隊約聘王教練

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檢討報告之二、策進作為㈠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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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記載：「王教練因忙於訓練，未把費用繳交學校。

經代理體育組長陳組長和學務主任謝主任提醒已於111

年5月10日繳交費用。」（見本院卷一第387頁），可

見原告此次收費未繳回之情形為疏失，並非故意行

為。且原告於111年5月10日將學費繳回後，其後未再

有同樣情事發生，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任職12

年，念及其係疏失、初犯違反前揭「向學生收取費

用」規定，對被告未構成其他重大財產損失，客觀上

非難以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

傭關係，故不符合首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要

件。

       ⒊關於「原告經手採購，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情

形，及將氯粉自學校攜出」：

         查原告將氯粉自學校搬出乙情，據證人林錫銘證述於 

卷（見本院卷二第112頁）；又原告為睿新國際公司之

負責人，文林國小部分氯粉、氯錠係向睿新國際公司

申購，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查，被告之「體育班游泳

隊約聘王教練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檢討報告之一、

還原過程㈣運動設備及用品採購亦記載：「1.過往的

單據及驗收證明為紙本，並無流存下來。一直以來王

教練都把公司的氯粉擺置游泳池旁，無單據留存。」

（見本院卷一第387頁）。因被告對於所購之游泳運動

設備用品，無完整之盤點紀錄，又前揭證人所證原告

移走之氯粉，究為原告所營睿新國際公司暫置，或是

學校已向睿新國際公司購入之氯粉，客觀上無法確

認。況且，被告自承：其不知道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

不符之項目為何，學校未設有驗收程序，且器材為消

耗品無法清點等語。被告就何項目數量短少、短少數

量，本未盡其主張說明之責，遑論進一步舉證任何申

購單據、採購點收證明以實其說。故被告徒憑原告頻

繁購買新品，臆測原告經手採購，申購數量與採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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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符，或憑原告搬走氯粉，推論原告侵占氯粉，均

不足憑採。從而，被告未能證明原告有侵占氯粉等財

產行為，自不能認為原告有違反勞動契約。

  　   ㈢原告得請求之工資：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

務，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

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

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487條定有明

文。被告於111年7月6日召開外聘教練考核會議，決議

原告111學年不續聘，並於同年月15日以存證信函依勞

基法第12條第4款、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對

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惟依前述㈡全部說明，原告並不

構成違反勞動契約且情節重大之情形，故被告依勞基

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及外聘契約書約定對原告終

止勞動契約，為無理由，是以兩造之僱傭關係仍存

在。

　     ⒉查原告業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

係存在，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依前開規定，原告比

照終止前1年內之薪資（因110年7、8月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完全停辦暑期游泳訓練、夏令營等等，故以

前一年度109年7、8月之薪資作為計算110年7、8月薪

資之依據），整年度12個月平均計算之工資為每月46,

077元（如附表所示），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11年7

月至112年4月共10個月工資總額460,770元，及自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送達證書見本院卷一第80頁）翌日

即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

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抗辯：社團與寒暑假營隊並不固定，也有開不成

社團或營隊情事，故原告不應將上開期間費用計入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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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且原告已開立公司，擔任其他隊教練，亦不得請

求111年7月後薪資等語。惟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前後均

有開立公司，公司所得自不應予以扣除，而被告並未

證明原告已另有其他勞動收入薪資，自無從扣除。又

原告於疫情前薪資單既列有寒暑假營隊之鐘點費用

（見本院卷二第79-81頁薪資單），自屬有對價之工資

報酬，則此費用應納入工資之計算，是被告前開所辯

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及依外聘

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終止勞動契約，為無理由。從

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給付原告

460,77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

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判決主文第二項、第三項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

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防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

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6　　日

                  勞動第一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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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年月份 薪資

111年6月 51,370 

111年5月 60,100 

111年4月 10,880 

111年3月 62,020 

111年2月 6,400 

111年1月 60,520 

110年12月 43,780 

110年11月 43,780 

110年10月 39,800 

110年9月 35,820 

109年8月 87,500 

109年7月 50,950 

12個月薪資總計 552,920 

每月平均薪資 4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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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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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06號
原      告  王基昌  


訴訟代理人  賴呈瑞律師
被      告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  何美瑤  
訴訟代理人  謝宜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60,77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460,77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每月以46,07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418,82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1,882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0頁）。嗣於113年1月23日具狀更改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3-174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99年3月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兩造間僱傭關係至111年6月28日即違法解僱之日止，長達12年間未簽訂定期勞動契約，屬具有繼續性之工作，兩造間勞動契約應屬不定期勞動契約，不因被告於111年6月15日要求原告簽立回溯適用外聘運動教練外聘契約書（下稱外聘契約書）而改變兩造勞動契約之本質。
　　㈡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外聘教練獎懲會議並未對原告作成停聘決議，惟被告於同年7月5日通知原告停聘至同年7月31日，再於同年7月15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據前述停聘決議，因原告違反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並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解僱原告。惟被告於111年6月15日之前，未有書面之勞動契約，且被告未曾發布任何工作規則。再文林國小與臺北市立明德國中（下稱明德國中）游泳隊多年來聯合訓練、組隊比賽，111年5月14日為兩校合作之例行、正常賽前訓練，訓練時無救生員，係被告自己責任，與原告無關。且原告係受託代為轉繳新入隊學生之費用，並非額外收取費用，原告並無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之情形。又被告對於原告經手採購學校游泳池設備及用品，有申報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之情事，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原告將氯粉帶出學校之事，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296號為不起訴處分。原告並無違反勞動契約之情事，故被告以前揭事由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解僱原告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
　　㈢另被告所辯原告帶本校及明德國中游泳隊假日使用游泳池及私自收費之解僱事由，被告係分別於111年5月14日、10日知悉前揭情事，卻於同年7月15日始發函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
　　㈣原告業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係存在，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487條本文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7月1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之合計為460,770元（計算式：原告整年度總薪資如附表所示，以12個月平均計算，每月為46,077元，46,077元×10個月＝460,770元），及自112年5月1日起按月給付46,077元等語。
　　㈤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460,77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前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自99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止擔任被告低、中年及游泳隊、體育班游泳隊、游泳隊社團、暑期泳訓班教練，為被告1年1聘之約聘教練，每期結算鐘點費，屬依量計酬之兼職人員，且被告每年均需對教練資格審查，足認是以明確期限之年聘方式簽訂兩造間勞動契約，應為定期勞動契約。
　　㈡原告於111年間有下列多次違反勞動契約之情事：原告未依被告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申請校園場地使用許可，於假日帶領學校游泳隊選手與校外人士共同入校訓練，並未收費，亦未於該訓練時段依教育部體育署頒布之游泳池管理規範配置救生員在場。且原告長期經手學校游泳池設備及用品採購業務，一直新購設備用品，惟申報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且無採購及驗收證據可佐，原告前揭行為構成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解聘或不續聘事由。另於111年6月13日，被告經通知游泳池氯粉不見，調閱錄影帶發現係原告所為。而且，原告私自向學生收費使其參加游泳儲備隊訓練，原告之2位孩子疑似自110年間起參與泳隊訓練，但未繳費，且其將小孩帶來上課，如何兼顧訓練泳隊？原告上開行為未遵守外聘契約書第3條第1、3、11點，是原告行為顯已違反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亦違背其對被告之忠誠義務，使兩造間勞動關係受嚴重破壞，學生及家長亦認為被告內控不嚴、監督不周，實難期待被告得以繼續留任原告。被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且因兩造勞動關係已不存在，原告請求遲付之薪資，自無理由。
　　㈢另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先行停聘原告，並於同年7月6日不續聘，為釐清前揭解僱事由而召開審查會議釐清相關事件始末，被告最終於同年7月6日經外聘運動教練考核會議決議不續聘原告，故未逾越除斥期間，且被告無續聘原告之義務等語。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三、本院為行集中審理協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自99年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兩造間為勞動契約，約定體育課1節320元、游泳隊1節課900元、游泳儲備隊及課後學藝活動1節課550元，最後工作日為111年6月29日。
　　　⒉被告於111年6月8日對原告所作之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報告如原證5所載。
　　　⒊原告於110年1月29日與被告簽立外聘契約書，聘用期間自110年2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原告於111年6月15日簽立外聘契約書，聘用期間為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在此之前無書面聘約。
　　　⒋原告於111年5月14日假日上午約7時帶文林國小泳隊及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約9時30分離校，使用游泳池時未有救生員。
　　　⒌鐘姓學生於000年0月00日開始參加學校游泳隊訓練，但未繳費，原告收取鐘姓學生之學費5,681元，於111年5月10日將該學費繳回學校。
　　　⒍原告為訴外人睿新國際公司之負責人，文林國小部分氯粉、氯錠係向睿新國際公司申購。
　　　⒎文林國小體育班111學年實際招收5人，110年實際招收2人。
　　　⒏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召開外聘教練獎懲會議。
　　　⒐被告於111年6月28日通知原告停聘至同年7月31日止，原告於同年7月5日收受。
　　　⒑被告於111年7月6日召開外聘教練考核會議，決議原告111學年不續聘。
　　　⒒原告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係存在，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
　　　⒓被告於111年7月15日以存證信函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對原告終止勞動契約。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本件勞動契約為定期或不定期勞動契約？
　　　⒉原告是否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
　　　⒊被告於111 年7 月6 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超過除斥期間？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勞動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原告自99年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迄111年已工作約12年，兩造間為勞動契約，約定體育課1節320元、游泳隊1節課900元、游泳儲備隊及課後學藝活動1節課550元。審諸上開勞動契約之性質，被告長年設置有體育班、游泳校隊，培訓校內游泳隊為被告經常性之主要項目，故原告從事之工作具有繼續性，且為兩造所得預見。嗣後兩造雖事後於110年1月29日、111年6月15日簽立外聘契約書各1份，形式上雖訂有1年期限，但依勞基法第9條前開規定，原告之工作有繼續性，應認為不定期契約，不因前揭計酬方式或被告每年對教練有所考核，而改變不定期契約之屬性。故被告抗辯：原告為被告1年1聘之約聘教練，每期結算鐘點費，屬依量計酬之兼職人員，且被告每年均需對教練資格審查，足認是以明確期限之年聘方式簽訂兩造間勞動契約，應為定期勞動契約等語，並不可採。
     ㈡原告無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事：
       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所謂「情節重大」，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屬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程度。倘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以兼顧企業管理紀律之維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46號判決意旨意旨參照）。被告抗辯：原告於111年間有下列違反勞動契約情形：⒈原告帶本校及外校人士於假日、無救生員情況下使用學校泳池，並帶其小孩使用泳池；⒉原告私自對學生收費；⒊原告經手採購，申報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情形，及將氯粉自學校攜出等語，就上開情形之有無及是否違反勞動契約而情節重大，茲分述如下：
       ⒈關於「原告帶本校及外校人士於假日、無救生員情況下使用學校泳池，並帶其小孩使用泳池」：
       ⑴按兩造簽訂之外聘契約書第3條有關工作內容約定之第1點規定：「應遵守教育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紀律和相關法規，維護校譽」；第3點約定：「依學校排定之培訓、輔導及比賽時間，實施選手之訓練活動」，第5條約定：「原告上班時間應配合被告視訓練時間訂定之。但雙方另有約定者，從其規定。同條第1點記載平日訓練時間：每週一至週五，8時00分至9時20分；第11條第6點約定：「違反教育法令或聘約，情節重大，被告予以解聘或不續聘。」（見本院卷一第180-186頁）。經查，原告於111年5月14日假日上午約7時帶文林國小泳隊及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約9時30分離校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原告於平日訓練時間之外，於假日帶文林國小泳隊及外校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泳池。
       ⑵原告對泳池上開使用情形主張：文林國小與明德國中游泳隊多年來聯合訓練、組隊比賽，111年5月14日假日為兩校合作之正常、例行賽前訓練等語。經查，明德國中於111年5月11日北市德中學字第1116003367號函說明第1項所示：「本校104學年度起成立游泳隊，由貴校王基昌教練指導，銜接貴校游泳隊學生，建立游泳基層訓練站，組成地區二級聯盟，開啟溝通及合作模式。」（見本院卷一第440頁）；且證人即前曾任訓導、學務、教務主任傅碧琴具結證稱：當初文林國小拜託明德國中申請游泳重點項目，明德國中於104年4月經核准，因為明德國中沒有游泳池，故兩校游泳池共享，明德國中向教育局申請的計畫案裡就有寫訓練地點是文林國小游泳池，訓練教練是原告，訓練計畫都是由原告安排，大型比賽前3週會於放學後、假日加強訓練，歷來都是教練向學務主任口頭報備，沒有書面申請，二校是合作泳隊，歷來也會聯隊參賽，未曾拒絕明德國中泳隊成員進入學校泳池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4-105頁）；證人即前校長蔡新淵亦具結證稱：兩造合作泳隊訓練是在我任內達成，訓練地點在文林國小游泳池，當初我出發點是游泳池公有，希望共享使用，假日也有訓練情形，基於合作前提，也未要求明德國中使用游泳池前須先向文林國小申請等語，復有原告提出文林國小與明德國中二校訓練、送舊餐會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86-504頁），所證內容與前揭函文相符，應堪採信。
       ⑶綜上事證，足認文林國小、明德國中於賽前假日使用文林國小泳池，並由原告指導訓練，行之有年，並經學校容許授權，不待原告、明德國中另行提出場地使用申請。原告既經學校容許於上開賽前與兩校泳隊成員於假日使用泳池，即屬外聘契約書第3條第3點、第5條另有約定排訓情形，故原告於111年5月14日賽前假日帶文林國小泳隊及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並未違反勞動契約。
       ⑷至於後來接辦1年學務主任之證人謝明臻，證述其只清楚文林國小游泳隊狀況，不清楚有無申請慣例、原告有無假日訓練等語，並不影響前揭兩校過往有賽前假日訓練之合作慣例、不待另行申請之認定。另外，被告之接任校長何美瑤如欲對過往原告或明德國中場地使用方式改絃更張，否認原告有假日帶隊自行使用場地權利，其理應在其本件事發前，對泳隊使用泳池乙事建立事前申請制，制定相關規則辦法，其既未予以明文或制度化，自無法指稱原告違反勞動契約或相關規則。
       ⑸被告再抗辯：111年間疫情升溫，因教育局公發各國小游泳池等場地自111年1月29日起對外開放，於111年4月28日、5月11日公函仍維持5月1日至5月29日國小室內場地全面暫停開放，且校外人士租用場地須行收費，原告不可由外校人士入校使用泳池等語，並提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1月28日北市教體字第1113027299號、111年4月28日北市教國字第1113048110號函、111年5月11日北市教國字第1113051478號函（見本院卷一第422-430頁）、被告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暨場地使用同意書（見本院卷一第432-436頁）等件為證。惟上述公文所謂之禁止「對外」開放之對象，字義上應為校外一般人士，以避免疫情擴大。又明德國中與文林國小依照申請共同組訓游泳基層訓練站，多年共同賽前組訓，文林國小向來也未依上開使用管理辦法對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收費之情形，應認明德國中泳隊無法與一般外人等同視之，故就前開公函而言，難以解讀明德國中泳隊亦在禁絕使用泳池之列。是以原告於疫情期間所為沿用往例之假日組訓作為，不能認為違反教育部前開公函命令。
       ⑹被告雖再抗辯：明德國中於111年5月11日來函欲借用泳池，被告依前述教育局禁止開放公文之指示，游泳池不對外開放，被告並已於學校群組發布門禁公告，及在校門口等處張貼門禁公告等語，並提出明德國中111年5月11日北市德中學字第1116003367號函及意見欄（見本院卷一第440、441頁）、111年3月2日學校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3、44頁）為證。查明德國中前揭來文，向被告表示：「疫情期間，本校基層訓練站有備戰及參加全國賽需求，相關訓練及參賽活動經評估確有辦理之必要，因本校無游泳池，故需進行跨校訓練活動，將全力配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貴校防疫措施，請惠予同意借用。」復查證人謝明臻證稱：其按照疫情公文規定禁止校外人士進入泳池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7頁），謝明臻於111年5月11日送陳會：「致電體衛科林科員表示：依據111年4月7日北市教中文字第1113041998號，禁止跨校實體課程，為了保護尚未打疫苗的小學生，所以至今國小室內外校園都不開放。」（見本院卷一第441頁）。惟被告係於111年5月13日（週五）16時1分許發文明德國中：「本校暫無法提供游泳池場地，造成不便敬請見諒」（見本院卷二第39-41頁），而原告係於翌（14）日（週六）即與校內及明德國中學生使用泳池訓練，時間密接。被告臨時去函禁止明德國中學生使用泳池，固為被告之職權，但已與向來慣例不同，故被告就原告翌日訓練學生時，已獲悉學校禁止明德國中學生使用泳池，應舉證以實其說。惟查，證人謝明臻證稱：沒有印象有通知原告上述對明德國中之意見回覆內容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1頁），亦未見被告再另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為原告於111年5月14日使用泳池時，知情被告已拒絕明德國中使用泳池，而有故意違反勞動契約及學校防疫政策之情節重大情事。
       ⑺被告又抗辯：原告於假日訓練學生時，無配置救生員等語。惟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14日北市教體字第1113059173號函說明第二項㈢救生員配置：「貴校游泳池於假日校隊選手使用時段，未依相關規定設置救生人員，故請貴校依相關規定辦理並確認督導處室及人員，而非由約聘教練主責.....。」（見本院卷一第97頁）。準此，救生員本非由原告聘僱，被告長年容許原告於假日加強訓練學生，則未救生員配置之責任係在於學校，不能推諉原告。故被告抗辯假日訓練時泳池未設置救生員，原告違反勞動契約等語，為無理由。
       ⑻被告再抗辯：原告110年將小孩帶來上課，小孩開始參加游泳隊下水訓練，使用泳池未繳交費用等語。惟被告對小孩下水游泳乙事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足採信。又即使原告曾帶小孩至上課場所，惟被告亦未證明當時違反勞動契約何條約定，故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憑認原告違反勞動契約。
       ⒉關於「原告私自對學生收費」：
       ⑴按兩造簽訂之外聘契約書第3條有關工作內容約定之第1點規定：「應遵守教育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紀律和相關法規，維護校譽」；第11條第6點約定：「違反教育法令或聘約，情節重大」、第7點約定：「私自收費訓練，介紹學生參加校外訓練、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或有私人商業行為。」，有上揭情形，被告予以解聘或不續聘（見本院卷一第180-186頁）。
       ⑵經查，鐘姓學生於000年0月00日開始參加學校游泳隊訓練，但未繳費，原告收取鐘姓學生之學費5,681元，於同年5月10日將該學費繳回學校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堪認定。原告對此主張：原告係受託代為轉繳新入隊學生之費用，並非額外收取費用，漏未交給學校，此經詢問被告體育組長並向其繳納及開立收據等語。原告對於同在泳池與游泳儲備隊受訓之1位鐘姓學生收取費用，固然有違前揭向學生收取費用之約定。惟被告未能證明原告持續、反覆向多位學生收費謀取個人商業利益之情事，僅能證明原告有此次收費未繳回之情形。復查，被告之「體育班游泳隊約聘王教練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檢討報告之二、策進作為㈠⒉亦記載：「王教練因忙於訓練，未把費用繳交學校。經代理體育組長陳組長和學務主任謝主任提醒已於111年5月10日繳交費用。」（見本院卷一第387頁），可見原告此次收費未繳回之情形為疏失，並非故意行為。且原告於111年5月10日將學費繳回後，其後未再有同樣情事發生，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任職12年，念及其係疏失、初犯違反前揭「向學生收取費用」規定，對被告未構成其他重大財產損失，客觀上非難以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故不符合首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要件。
       ⒊關於「原告經手採購，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情形，及將氯粉自學校攜出」：
         查原告將氯粉自學校搬出乙情，據證人林錫銘證述於  卷（見本院卷二第112頁）；又原告為睿新國際公司之負責人，文林國小部分氯粉、氯錠係向睿新國際公司申購，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查，被告之「體育班游泳隊約聘王教練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檢討報告之一、還原過程㈣運動設備及用品採購亦記載：「1.過往的單據及驗收證明為紙本，並無流存下來。一直以來王教練都把公司的氯粉擺置游泳池旁，無單據留存。」（見本院卷一第387頁）。因被告對於所購之游泳運動設備用品，無完整之盤點紀錄，又前揭證人所證原告移走之氯粉，究為原告所營睿新國際公司暫置，或是學校已向睿新國際公司購入之氯粉，客觀上無法確認。況且，被告自承：其不知道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之項目為何，學校未設有驗收程序，且器材為消耗品無法清點等語。被告就何項目數量短少、短少數量，本未盡其主張說明之責，遑論進一步舉證任何申購單據、採購點收證明以實其說。故被告徒憑原告頻繁購買新品，臆測原告經手採購，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或憑原告搬走氯粉，推論原告侵占氯粉，均不足憑採。從而，被告未能證明原告有侵占氯粉等財產行為，自不能認為原告有違反勞動契約。
  　   ㈢原告得請求之工資：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487條定有明文。被告於111年7月6日召開外聘教練考核會議，決議原告111學年不續聘，並於同年月15日以存證信函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對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惟依前述㈡全部說明，原告並不構成違反勞動契約且情節重大之情形，故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及外聘契約書約定對原告終止勞動契約，為無理由，是以兩造之僱傭關係仍存在。
　     ⒉查原告業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係存在，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依前開規定，原告比照終止前1年內之薪資（因110年7、8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完全停辦暑期游泳訓練、夏令營等等，故以前一年度109年7、8月之薪資作為計算110年7、8月薪資之依據），整年度12個月平均計算之工資為每月46,077元（如附表所示），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11年7月至112年4月共10個月工資總額460,77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送達證書見本院卷一第80頁）翌日即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抗辯：社團與寒暑假營隊並不固定，也有開不成社團或營隊情事，故原告不應將上開期間費用計入薪資，且原告已開立公司，擔任其他隊教練，亦不得請求111年7月後薪資等語。惟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前後均有開立公司，公司所得自不應予以扣除，而被告並未證明原告已另有其他勞動收入薪資，自無從扣除。又原告於疫情前薪資單既列有寒暑假營隊之鐘點費用（見本院卷二第79-81頁薪資單），自屬有對價之工資報酬，則此費用應納入工資之計算，是被告前開所辯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及依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終止勞動契約，為無理由。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給付原告460,77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判決主文第二項、第三項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6　　日
                  勞動第一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附表
		年月份

		薪資



		111年6月

		51,370 



		111年5月

		60,100 



		111年4月

		10,880 



		111年3月

		62,020 



		111年2月

		6,400 



		111年1月

		60,520 



		110年12月

		43,780 



		110年11月

		43,780 



		110年10月

		39,800 



		110年9月

		35,820 



		109年8月

		87,500 



		109年7月

		50,950 



		12個月薪資總計

		552,920 



		每月平均薪資

		46,077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06號

原      告  王基昌  



訴訟代理人  賴呈瑞律師

被      告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  何美瑤  

訴訟代理人  謝宜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60,770元，及自112年6月6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

    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460,77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每月以46,077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僱

    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418,82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

    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1,8

    82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0頁）。嗣於113年1月23日具狀更改

    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3-174頁）。

    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99年3月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兩造間僱傭

      關係至111年6月28日即違法解僱之日止，長達12年間未簽

      訂定期勞動契約，屬具有繼續性之工作，兩造間勞動契約

      應屬不定期勞動契約，不因被告於111年6月15日要求原告

      簽立回溯適用外聘運動教練外聘契約書（下稱外聘契約書

      ）而改變兩造勞動契約之本質。

　　㈡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外聘教練獎懲會議並未對原告作成停

      聘決議，惟被告於同年7月5日通知原告停聘至同年7月31

      日，再於同年7月15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據前述停聘

      決議，因原告違反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並依勞動

      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解僱原告。惟被告於1

      11年6月15日之前，未有書面之勞動契約，且被告未曾發

      布任何工作規則。再文林國小與臺北市立明德國中（下稱

      明德國中）游泳隊多年來聯合訓練、組隊比賽，111年5月

      14日為兩校合作之例行、正常賽前訓練，訓練時無救生員

      ，係被告自己責任，與原告無關。且原告係受託代為轉繳

      新入隊學生之費用，並非額外收取費用，原告並無外聘契

      約書第11條第7、8點之情形。又被告對於原告經手採購學

      校游泳池設備及用品，有申報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之情事

      ，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原告將氯粉帶出學校之事，業經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296號為不起訴處

      分。原告並無違反勞動契約之情事，故被告以前揭事由依

      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解僱原告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

      存在。

　　㈢另被告所辯原告帶本校及明德國中游泳隊假日使用游泳池

      及私自收費之解僱事由，被告係分別於111年5月14日、10

      日知悉前揭情事，卻於同年7月15日始發函依勞基法第12

      條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之30

      日除斥期間。

　　㈣原告業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係存在

      ，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並依民法第487條本文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7月1日

      起至112年4月30日止之合計為460,770元（計算式：原告

      整年度總薪資如附表所示，以12個月平均計算，每月為46

      ,077元，46,077元×10個月＝460,770元），及自112年5月1

      日起按月給付46,077元等語。

　　㈤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460,77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

        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

        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⒊前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自99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止擔任被告低、中年

      及游泳隊、體育班游泳隊、游泳隊社團、暑期泳訓班教練

      ，為被告1年1聘之約聘教練，每期結算鐘點費，屬依量計

      酬之兼職人員，且被告每年均需對教練資格審查，足認是

      以明確期限之年聘方式簽訂兩造間勞動契約，應為定期勞

      動契約。

　　㈡原告於111年間有下列多次違反勞動契約之情事：原告未依

      被告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申請校園場地使用許

      可，於假日帶領學校游泳隊選手與校外人士共同入校訓練

      ，並未收費，亦未於該訓練時段依教育部體育署頒布之游

      泳池管理規範配置救生員在場。且原告長期經手學校游泳

      池設備及用品採購業務，一直新購設備用品，惟申報數量

      與採購數量不符，且無採購及驗收證據可佐，原告前揭行

      為構成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解聘或不續聘事由。另

      於111年6月13日，被告經通知游泳池氯粉不見，調閱錄影

      帶發現係原告所為。而且，原告私自向學生收費使其參加

      游泳儲備隊訓練，原告之2位孩子疑似自110年間起參與泳

      隊訓練，但未繳費，且其將小孩帶來上課，如何兼顧訓練

      泳隊？原告上開行為未遵守外聘契約書第3條第1、3、11

      點，是原告行為顯已違反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亦違背其

      對被告之忠誠義務，使兩造間勞動關係受嚴重破壞，學生

      及家長亦認為被告內控不嚴、監督不周，實難期待被告得

      以繼續留任原告。被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規定不

      經預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且因兩造勞動關係已不存在，

      原告請求遲付之薪資，自無理由。

　　㈢另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先行停聘原告，並於同年7月6日不

      續聘，為釐清前揭解僱事由而召開審查會議釐清相關事件

      始末，被告最終於同年7月6日經外聘運動教練考核會議決

      議不續聘原告，故未逾越除斥期間，且被告無續聘原告之

      義務等語。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三、本院為行集中審理協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自99年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兩造間為勞動

        契約，約定體育課1節320元、游泳隊1節課900元、游泳

        儲備隊及課後學藝活動1節課550元，最後工作日為111

        年6月29日。

　　　⒉被告於111年6月8日對原告所作之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報

        告如原證5所載。

　　　⒊原告於110年1月29日與被告簽立外聘契約書，聘用期間

        自110年2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原告於111年6月15日簽

        立外聘契約書，聘用期間為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

        日，在此之前無書面聘約。

　　　⒋原告於111年5月14日假日上午約7時帶文林國小泳隊及明

        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約9時30分離校，使用

        游泳池時未有救生員。

　　　⒌鐘姓學生於000年0月00日開始參加學校游泳隊訓練，但

        未繳費，原告收取鐘姓學生之學費5,681元，於111年5

        月10日將該學費繳回學校。

　　　⒍原告為訴外人睿新國際公司之負責人，文林國小部分氯

        粉、氯錠係向睿新國際公司申購。

　　　⒎文林國小體育班111學年實際招收5人，110年實際招收2

        人。

　　　⒏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召開外聘教練獎懲會議。

　　　⒐被告於111年6月28日通知原告停聘至同年7月31日止，原

        告於同年7月5日收受。

　　　⒑被告於111年7月6日召開外聘教練考核會議，決議原告11

        1學年不續聘。

　　　⒒原告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係存在

        ，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

　　　⒓被告於111年7月15日以存證信函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

        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對原告終止勞動契約。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本件勞動契約為定期或不定期勞動契約？

　　　⒉原告是否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

　　　⒊被告於111 年7 月6 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超過除斥期

        間？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勞動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

        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

        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原告自99年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迄111年

        已工作約12年，兩造間為勞動契約，約定體育課1節320

        元、游泳隊1節課900元、游泳儲備隊及課後學藝活動1

        節課550元。審諸上開勞動契約之性質，被告長年設置

        有體育班、游泳校隊，培訓校內游泳隊為被告經常性之

        主要項目，故原告從事之工作具有繼續性，且為兩造所

        得預見。嗣後兩造雖事後於110年1月29日、111年6月15

        日簽立外聘契約書各1份，形式上雖訂有1年期限，但依

        勞基法第9條前開規定，原告之工作有繼續性，應認為

        不定期契約，不因前揭計酬方式或被告每年對教練有所

        考核，而改變不定期契約之屬性。故被告抗辯：原告為

        被告1年1聘之約聘教練，每期結算鐘點費，屬依量計酬

        之兼職人員，且被告每年均需對教練資格審查，足認是

        以明確期限之年聘方式簽訂兩造間勞動契約，應為定期

        勞動契約等語，並不可採。

     ㈡原告無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事：

       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

       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所謂「情節重大」，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

       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

       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

       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

       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屬上開勞基法規定

       之「情節重大」，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

       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

       、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衡

       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程度。倘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

       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

       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雇

       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難

       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以兼顧

       企業管理紀律之維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46號

       判決意旨意旨參照）。被告抗辯：原告於111年間有下列

       違反勞動契約情形：⒈原告帶本校及外校人士於假日、無

       救生員情況下使用學校泳池，並帶其小孩使用泳池；⒉原

       告私自對學生收費；⒊原告經手採購，申報數量與採購數

       量不符情形，及將氯粉自學校攜出等語，就上開情形之

       有無及是否違反勞動契約而情節重大，茲分述如下：

       ⒈關於「原告帶本校及外校人士於假日、無救生員情況下

         使用學校泳池，並帶其小孩使用泳池」：

       ⑴按兩造簽訂之外聘契約書第3條有關工作內容約定之第1

         點規定：「應遵守教育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紀律

         和相關法規，維護校譽」；第3點約定：「依學校排定

         之培訓、輔導及比賽時間，實施選手之訓練活動」，

         第5條約定：「原告上班時間應配合被告視訓練時間訂

         定之。但雙方另有約定者，從其規定。同條第1點記載

         平日訓練時間：每週一至週五，8時00分至9時20分；

         第11條第6點約定：「違反教育法令或聘約，情節重大

         ，被告予以解聘或不續聘。」（見本院卷一第180-186

         頁）。經查，原告於111年5月14日假日上午約7時帶文

         林國小泳隊及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約9時

         30分離校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原告於平日訓

         練時間之外，於假日帶文林國小泳隊及外校明德國中

         泳隊使用泳池。

       ⑵原告對泳池上開使用情形主張：文林國小與明德國中游

         泳隊多年來聯合訓練、組隊比賽，111年5月14日假日

         為兩校合作之正常、例行賽前訓練等語。經查，明德

         國中於111年5月11日北市德中學字第1116003367號函

         說明第1項所示：「本校104學年度起成立游泳隊，由

         貴校王基昌教練指導，銜接貴校游泳隊學生，建立游

         泳基層訓練站，組成地區二級聯盟，開啟溝通及合作

         模式。」（見本院卷一第440頁）；且證人即前曾任訓

         導、學務、教務主任傅碧琴具結證稱：當初文林國小

         拜託明德國中申請游泳重點項目，明德國中於104年4

         月經核准，因為明德國中沒有游泳池，故兩校游泳池

         共享，明德國中向教育局申請的計畫案裡就有寫訓練

         地點是文林國小游泳池，訓練教練是原告，訓練計畫

         都是由原告安排，大型比賽前3週會於放學後、假日加

         強訓練，歷來都是教練向學務主任口頭報備，沒有書

         面申請，二校是合作泳隊，歷來也會聯隊參賽，未曾

         拒絕明德國中泳隊成員進入學校泳池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04-105頁）；證人即前校長蔡新淵亦具結證稱：

         兩造合作泳隊訓練是在我任內達成，訓練地點在文林

         國小游泳池，當初我出發點是游泳池公有，希望共享

         使用，假日也有訓練情形，基於合作前提，也未要求

         明德國中使用游泳池前須先向文林國小申請等語，復

         有原告提出文林國小與明德國中二校訓練、送舊餐會

         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86-504頁），所證內容與前

         揭函文相符，應堪採信。

       ⑶綜上事證，足認文林國小、明德國中於賽前假日使用文

         林國小泳池，並由原告指導訓練，行之有年，並經學

         校容許授權，不待原告、明德國中另行提出場地使用

         申請。原告既經學校容許於上開賽前與兩校泳隊成員

         於假日使用泳池，即屬外聘契約書第3條第3點、第5條

         另有約定排訓情形，故原告於111年5月14日賽前假日

         帶文林國小泳隊及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

         並未違反勞動契約。

       ⑷至於後來接辦1年學務主任之證人謝明臻，證述其只清

         楚文林國小游泳隊狀況，不清楚有無申請慣例、原告

         有無假日訓練等語，並不影響前揭兩校過往有賽前假

         日訓練之合作慣例、不待另行申請之認定。另外，被

         告之接任校長何美瑤如欲對過往原告或明德國中場地

         使用方式改絃更張，否認原告有假日帶隊自行使用場

         地權利，其理應在其本件事發前，對泳隊使用泳池乙

         事建立事前申請制，制定相關規則辦法，其既未予以

         明文或制度化，自無法指稱原告違反勞動契約或相關

         規則。

       ⑸被告再抗辯：111年間疫情升溫，因教育局公發各國小

         游泳池等場地自111年1月29日起對外開放，於111年4

         月28日、5月11日公函仍維持5月1日至5月29日國小室

         內場地全面暫停開放，且校外人士租用場地須行收費

         ，原告不可由外校人士入校使用泳池等語，並提出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1月28日北市教體字第111302729

         9號、111年4月28日北市教國字第1113048110號函、11

         1年5月11日北市教國字第1113051478號函（見本院卷

         一第422-430頁）、被告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暨

         場地使用同意書（見本院卷一第432-436頁）等件為證

         。惟上述公文所謂之禁止「對外」開放之對象，字義

         上應為校外一般人士，以避免疫情擴大。又明德國中

         與文林國小依照申請共同組訓游泳基層訓練站，多年

         共同賽前組訓，文林國小向來也未依上開使用管理辦

         法對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收費之情形，應認明德國中泳

         隊無法與一般外人等同視之，故就前開公函而言，難

         以解讀明德國中泳隊亦在禁絕使用泳池之列。是以原

         告於疫情期間所為沿用往例之假日組訓作為，不能認

         為違反教育部前開公函命令。

       ⑹被告雖再抗辯：明德國中於111年5月11日來函欲借用泳

         池，被告依前述教育局禁止開放公文之指示，游泳池

         不對外開放，被告並已於學校群組發布門禁公告，及

         在校門口等處張貼門禁公告等語，並提出明德國中111

         年5月11日北市德中學字第1116003367號函及意見欄（

         見本院卷一第440、441頁）、111年3月2日學校人民陳

         情案件處理情形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3、44頁）為

         證。查明德國中前揭來文，向被告表示：「疫情期間

         ，本校基層訓練站有備戰及參加全國賽需求，相關訓

         練及參賽活動經評估確有辦理之必要，因本校無游泳

         池，故需進行跨校訓練活動，將全力配合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及貴校防疫措施，請惠予同意借用。」復查證

         人謝明臻證稱：其按照疫情公文規定禁止校外人士進

         入泳池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7頁），謝明臻於111年5

         月11日送陳會：「致電體衛科林科員表示：依據111年

         4月7日北市教中文字第1113041998號，禁止跨校實體

         課程，為了保護尚未打疫苗的小學生，所以至今國小

         室內外校園都不開放。」（見本院卷一第441頁）。惟

         被告係於111年5月13日（週五）16時1分許發文明德國

         中：「本校暫無法提供游泳池場地，造成不便敬請見

         諒」（見本院卷二第39-41頁），而原告係於翌（14）

         日（週六）即與校內及明德國中學生使用泳池訓練，

         時間密接。被告臨時去函禁止明德國中學生使用泳池

         ，固為被告之職權，但已與向來慣例不同，故被告就

         原告翌日訓練學生時，已獲悉學校禁止明德國中學生

         使用泳池，應舉證以實其說。惟查，證人謝明臻證稱

         ：沒有印象有通知原告上述對明德國中之意見回覆內

         容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1頁），亦未見被告再另舉證

         以實其說，自難認為原告於111年5月14日使用泳池時

         ，知情被告已拒絕明德國中使用泳池，而有故意違反

         勞動契約及學校防疫政策之情節重大情事。

       ⑺被告又抗辯：原告於假日訓練學生時，無配置救生員等

         語。惟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14日北市教體

         字第1113059173號函說明第二項㈢救生員配置：「貴校

         游泳池於假日校隊選手使用時段，未依相關規定設置

         救生人員，故請貴校依相關規定辦理並確認督導處室

         及人員，而非由約聘教練主責.....。」（見本院卷一

         第97頁）。準此，救生員本非由原告聘僱，被告長年

         容許原告於假日加強訓練學生，則未救生員配置之責

         任係在於學校，不能推諉原告。故被告抗辯假日訓練

         時泳池未設置救生員，原告違反勞動契約等語，為無

         理由。

       ⑻被告再抗辯：原告110年將小孩帶來上課，小孩開始參

         加游泳隊下水訓練，使用泳池未繳交費用等語。惟被

         告對小孩下水游泳乙事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足採信。

         又即使原告曾帶小孩至上課場所，惟被告亦未證明當

         時違反勞動契約何條約定，故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憑

         認原告違反勞動契約。

       ⒉關於「原告私自對學生收費」：

       ⑴按兩造簽訂之外聘契約書第3條有關工作內容約定之第1

         點規定：「應遵守教育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紀律

         和相關法規，維護校譽」；第11條第6點約定：「違反

         教育法令或聘約，情節重大」、第7點約定：「私自收

         費訓練，介紹學生參加校外訓練、向學生收取任何費

         用或有私人商業行為。」，有上揭情形，被告予以解

         聘或不續聘（見本院卷一第180-186頁）。

       ⑵經查，鐘姓學生於000年0月00日開始參加學校游泳隊訓

         練，但未繳費，原告收取鐘姓學生之學費5,681元，於

         同年5月10日將該學費繳回學校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足堪認定。原告對此主張：原告係受託代為轉繳新

         入隊學生之費用，並非額外收取費用，漏未交給學校

         ，此經詢問被告體育組長並向其繳納及開立收據等語

         。原告對於同在泳池與游泳儲備隊受訓之1位鐘姓學生

         收取費用，固然有違前揭向學生收取費用之約定。惟

         被告未能證明原告持續、反覆向多位學生收費謀取個

         人商業利益之情事，僅能證明原告有此次收費未繳回

         之情形。復查，被告之「體育班游泳隊約聘王教練相

         關疑義調查及結果」檢討報告之二、策進作為㈠⒉亦記

         載：「王教練因忙於訓練，未把費用繳交學校。經代

         理體育組長陳組長和學務主任謝主任提醒已於111年5

         月10日繳交費用。」（見本院卷一第387頁），可見原

         告此次收費未繳回之情形為疏失，並非故意行為。且

         原告於111年5月10日將學費繳回後，其後未再有同樣

         情事發生，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任職12年，念及

         其係疏失、初犯違反前揭「向學生收取費用」規定，

         對被告未構成其他重大財產損失，客觀上非難以期待

         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故

         不符合首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要件。

       ⒊關於「原告經手採購，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情形，

         及將氯粉自學校攜出」：

         查原告將氯粉自學校搬出乙情，據證人林錫銘證述於 

          卷（見本院卷二第112頁）；又原告為睿新國際公司

         之負責人，文林國小部分氯粉、氯錠係向睿新國際公

         司申購，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查，被告之「體育班游

         泳隊約聘王教練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檢討報告之一

         、還原過程㈣運動設備及用品採購亦記載：「1.過往的

         單據及驗收證明為紙本，並無流存下來。一直以來王

         教練都把公司的氯粉擺置游泳池旁，無單據留存。」

         （見本院卷一第387頁）。因被告對於所購之游泳運動

         設備用品，無完整之盤點紀錄，又前揭證人所證原告

         移走之氯粉，究為原告所營睿新國際公司暫置，或是

         學校已向睿新國際公司購入之氯粉，客觀上無法確認

         。況且，被告自承：其不知道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不

         符之項目為何，學校未設有驗收程序，且器材為消耗

         品無法清點等語。被告就何項目數量短少、短少數量

         ，本未盡其主張說明之責，遑論進一步舉證任何申購

         單據、採購點收證明以實其說。故被告徒憑原告頻繁

         購買新品，臆測原告經手採購，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

         不符，或憑原告搬走氯粉，推論原告侵占氯粉，均不

         足憑採。從而，被告未能證明原告有侵占氯粉等財產

         行為，自不能認為原告有違反勞動契約。

  　   ㈢原告得請求之工資：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

         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

         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

         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487條定有明文。

         被告於111年7月6日召開外聘教練考核會議，決議原告

         111學年不續聘，並於同年月15日以存證信函依勞基法

         第12條第4款、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對原告

         終止勞動契約。惟依前述㈡全部說明，原告並不構成違

         反勞動契約且情節重大之情形，故被告依勞基法第12

         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及外聘契約書約定對原告終止勞動

         契約，為無理由，是以兩造之僱傭關係仍存在。

　     ⒉查原告業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

         係存在，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依前開規定，原告比

         照終止前1年內之薪資（因110年7、8月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完全停辦暑期游泳訓練、夏令營等等，故以

         前一年度109年7、8月之薪資作為計算110年7、8月薪

         資之依據），整年度12個月平均計算之工資為每月46,

         077元（如附表所示），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11年7

         月至112年4月共10個月工資總額460,770元，及自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送達證書見本院卷一第80頁）翌日

         即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

         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抗辯：社團與寒暑假營隊並不固定，也有開不成社

         團或營隊情事，故原告不應將上開期間費用計入薪資

         ，且原告已開立公司，擔任其他隊教練，亦不得請求1

         11年7月後薪資等語。惟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前後均有開

         立公司，公司所得自不應予以扣除，而被告並未證明

         原告已另有其他勞動收入薪資，自無從扣除。又原告

         於疫情前薪資單既列有寒暑假營隊之鐘點費用（見本

         院卷二第79-81頁薪資單），自屬有對價之工資報酬，

         則此費用應納入工資之計算，是被告前開所辯並不可

         採。

  五、綜上所述，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及依外聘

      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終止勞動契約，為無理由。從

      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給付原告

      460,77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

      ，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判決主文第二項、第三項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

      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

      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6　　日

                  勞動第一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附表

年月份 薪資 111年6月 51,370  111年5月 60,100  111年4月 10,880  111年3月 62,020  111年2月 6,400  111年1月 60,520  110年12月 43,780  110年11月 43,780  110年10月 39,800  110年9月 35,820  109年8月 87,500  109年7月 50,950  12個月薪資總計 552,920  每月平均薪資 46,077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06號
原      告  王基昌  


訴訟代理人  賴呈瑞律師
被      告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  何美瑤  
訴訟代理人  謝宜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60,77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460,77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每月以46,07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418,82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1,882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0頁）。嗣於113年1月23日具狀更改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3-174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99年3月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兩造間僱傭關係至111年6月28日即違法解僱之日止，長達12年間未簽訂定期勞動契約，屬具有繼續性之工作，兩造間勞動契約應屬不定期勞動契約，不因被告於111年6月15日要求原告簽立回溯適用外聘運動教練外聘契約書（下稱外聘契約書）而改變兩造勞動契約之本質。
　　㈡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外聘教練獎懲會議並未對原告作成停聘決議，惟被告於同年7月5日通知原告停聘至同年7月31日，再於同年7月15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據前述停聘決議，因原告違反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並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解僱原告。惟被告於111年6月15日之前，未有書面之勞動契約，且被告未曾發布任何工作規則。再文林國小與臺北市立明德國中（下稱明德國中）游泳隊多年來聯合訓練、組隊比賽，111年5月14日為兩校合作之例行、正常賽前訓練，訓練時無救生員，係被告自己責任，與原告無關。且原告係受託代為轉繳新入隊學生之費用，並非額外收取費用，原告並無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之情形。又被告對於原告經手採購學校游泳池設備及用品，有申報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之情事，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原告將氯粉帶出學校之事，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296號為不起訴處分。原告並無違反勞動契約之情事，故被告以前揭事由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解僱原告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
　　㈢另被告所辯原告帶本校及明德國中游泳隊假日使用游泳池及私自收費之解僱事由，被告係分別於111年5月14日、10日知悉前揭情事，卻於同年7月15日始發函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
　　㈣原告業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係存在，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487條本文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7月1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之合計為460,770元（計算式：原告整年度總薪資如附表所示，以12個月平均計算，每月為46,077元，46,077元×10個月＝460,770元），及自112年5月1日起按月給付46,077元等語。
　　㈤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460,77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前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自99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止擔任被告低、中年及游泳隊、體育班游泳隊、游泳隊社團、暑期泳訓班教練，為被告1年1聘之約聘教練，每期結算鐘點費，屬依量計酬之兼職人員，且被告每年均需對教練資格審查，足認是以明確期限之年聘方式簽訂兩造間勞動契約，應為定期勞動契約。
　　㈡原告於111年間有下列多次違反勞動契約之情事：原告未依被告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申請校園場地使用許可，於假日帶領學校游泳隊選手與校外人士共同入校訓練，並未收費，亦未於該訓練時段依教育部體育署頒布之游泳池管理規範配置救生員在場。且原告長期經手學校游泳池設備及用品採購業務，一直新購設備用品，惟申報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且無採購及驗收證據可佐，原告前揭行為構成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解聘或不續聘事由。另於111年6月13日，被告經通知游泳池氯粉不見，調閱錄影帶發現係原告所為。而且，原告私自向學生收費使其參加游泳儲備隊訓練，原告之2位孩子疑似自110年間起參與泳隊訓練，但未繳費，且其將小孩帶來上課，如何兼顧訓練泳隊？原告上開行為未遵守外聘契約書第3條第1、3、11點，是原告行為顯已違反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亦違背其對被告之忠誠義務，使兩造間勞動關係受嚴重破壞，學生及家長亦認為被告內控不嚴、監督不周，實難期待被告得以繼續留任原告。被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且因兩造勞動關係已不存在，原告請求遲付之薪資，自無理由。
　　㈢另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先行停聘原告，並於同年7月6日不續聘，為釐清前揭解僱事由而召開審查會議釐清相關事件始末，被告最終於同年7月6日經外聘運動教練考核會議決議不續聘原告，故未逾越除斥期間，且被告無續聘原告之義務等語。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三、本院為行集中審理協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自99年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兩造間為勞動契約，約定體育課1節320元、游泳隊1節課900元、游泳儲備隊及課後學藝活動1節課550元，最後工作日為111年6月29日。
　　　⒉被告於111年6月8日對原告所作之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報告如原證5所載。
　　　⒊原告於110年1月29日與被告簽立外聘契約書，聘用期間自110年2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原告於111年6月15日簽立外聘契約書，聘用期間為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在此之前無書面聘約。
　　　⒋原告於111年5月14日假日上午約7時帶文林國小泳隊及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約9時30分離校，使用游泳池時未有救生員。
　　　⒌鐘姓學生於000年0月00日開始參加學校游泳隊訓練，但未繳費，原告收取鐘姓學生之學費5,681元，於111年5月10日將該學費繳回學校。
　　　⒍原告為訴外人睿新國際公司之負責人，文林國小部分氯粉、氯錠係向睿新國際公司申購。
　　　⒎文林國小體育班111學年實際招收5人，110年實際招收2人。
　　　⒏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召開外聘教練獎懲會議。
　　　⒐被告於111年6月28日通知原告停聘至同年7月31日止，原告於同年7月5日收受。
　　　⒑被告於111年7月6日召開外聘教練考核會議，決議原告111學年不續聘。
　　　⒒原告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係存在，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
　　　⒓被告於111年7月15日以存證信函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對原告終止勞動契約。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本件勞動契約為定期或不定期勞動契約？
　　　⒉原告是否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
　　　⒊被告於111 年7 月6 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超過除斥期間？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勞動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原告自99年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迄111年已工作約12年，兩造間為勞動契約，約定體育課1節320元、游泳隊1節課900元、游泳儲備隊及課後學藝活動1節課550元。審諸上開勞動契約之性質，被告長年設置有體育班、游泳校隊，培訓校內游泳隊為被告經常性之主要項目，故原告從事之工作具有繼續性，且為兩造所得預見。嗣後兩造雖事後於110年1月29日、111年6月15日簽立外聘契約書各1份，形式上雖訂有1年期限，但依勞基法第9條前開規定，原告之工作有繼續性，應認為不定期契約，不因前揭計酬方式或被告每年對教練有所考核，而改變不定期契約之屬性。故被告抗辯：原告為被告1年1聘之約聘教練，每期結算鐘點費，屬依量計酬之兼職人員，且被告每年均需對教練資格審查，足認是以明確期限之年聘方式簽訂兩造間勞動契約，應為定期勞動契約等語，並不可採。
     ㈡原告無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事：
       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所謂「情節重大」，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屬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程度。倘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以兼顧企業管理紀律之維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46號判決意旨意旨參照）。被告抗辯：原告於111年間有下列違反勞動契約情形：⒈原告帶本校及外校人士於假日、無救生員情況下使用學校泳池，並帶其小孩使用泳池；⒉原告私自對學生收費；⒊原告經手採購，申報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情形，及將氯粉自學校攜出等語，就上開情形之有無及是否違反勞動契約而情節重大，茲分述如下：
       ⒈關於「原告帶本校及外校人士於假日、無救生員情況下使用學校泳池，並帶其小孩使用泳池」：
       ⑴按兩造簽訂之外聘契約書第3條有關工作內容約定之第1點規定：「應遵守教育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紀律和相關法規，維護校譽」；第3點約定：「依學校排定之培訓、輔導及比賽時間，實施選手之訓練活動」，第5條約定：「原告上班時間應配合被告視訓練時間訂定之。但雙方另有約定者，從其規定。同條第1點記載平日訓練時間：每週一至週五，8時00分至9時20分；第11條第6點約定：「違反教育法令或聘約，情節重大，被告予以解聘或不續聘。」（見本院卷一第180-186頁）。經查，原告於111年5月14日假日上午約7時帶文林國小泳隊及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約9時30分離校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原告於平日訓練時間之外，於假日帶文林國小泳隊及外校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泳池。
       ⑵原告對泳池上開使用情形主張：文林國小與明德國中游泳隊多年來聯合訓練、組隊比賽，111年5月14日假日為兩校合作之正常、例行賽前訓練等語。經查，明德國中於111年5月11日北市德中學字第1116003367號函說明第1項所示：「本校104學年度起成立游泳隊，由貴校王基昌教練指導，銜接貴校游泳隊學生，建立游泳基層訓練站，組成地區二級聯盟，開啟溝通及合作模式。」（見本院卷一第440頁）；且證人即前曾任訓導、學務、教務主任傅碧琴具結證稱：當初文林國小拜託明德國中申請游泳重點項目，明德國中於104年4月經核准，因為明德國中沒有游泳池，故兩校游泳池共享，明德國中向教育局申請的計畫案裡就有寫訓練地點是文林國小游泳池，訓練教練是原告，訓練計畫都是由原告安排，大型比賽前3週會於放學後、假日加強訓練，歷來都是教練向學務主任口頭報備，沒有書面申請，二校是合作泳隊，歷來也會聯隊參賽，未曾拒絕明德國中泳隊成員進入學校泳池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4-105頁）；證人即前校長蔡新淵亦具結證稱：兩造合作泳隊訓練是在我任內達成，訓練地點在文林國小游泳池，當初我出發點是游泳池公有，希望共享使用，假日也有訓練情形，基於合作前提，也未要求明德國中使用游泳池前須先向文林國小申請等語，復有原告提出文林國小與明德國中二校訓練、送舊餐會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86-504頁），所證內容與前揭函文相符，應堪採信。
       ⑶綜上事證，足認文林國小、明德國中於賽前假日使用文林國小泳池，並由原告指導訓練，行之有年，並經學校容許授權，不待原告、明德國中另行提出場地使用申請。原告既經學校容許於上開賽前與兩校泳隊成員於假日使用泳池，即屬外聘契約書第3條第3點、第5條另有約定排訓情形，故原告於111年5月14日賽前假日帶文林國小泳隊及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並未違反勞動契約。
       ⑷至於後來接辦1年學務主任之證人謝明臻，證述其只清楚文林國小游泳隊狀況，不清楚有無申請慣例、原告有無假日訓練等語，並不影響前揭兩校過往有賽前假日訓練之合作慣例、不待另行申請之認定。另外，被告之接任校長何美瑤如欲對過往原告或明德國中場地使用方式改絃更張，否認原告有假日帶隊自行使用場地權利，其理應在其本件事發前，對泳隊使用泳池乙事建立事前申請制，制定相關規則辦法，其既未予以明文或制度化，自無法指稱原告違反勞動契約或相關規則。
       ⑸被告再抗辯：111年間疫情升溫，因教育局公發各國小游泳池等場地自111年1月29日起對外開放，於111年4月28日、5月11日公函仍維持5月1日至5月29日國小室內場地全面暫停開放，且校外人士租用場地須行收費，原告不可由外校人士入校使用泳池等語，並提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1月28日北市教體字第1113027299號、111年4月28日北市教國字第1113048110號函、111年5月11日北市教國字第1113051478號函（見本院卷一第422-430頁）、被告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暨場地使用同意書（見本院卷一第432-436頁）等件為證。惟上述公文所謂之禁止「對外」開放之對象，字義上應為校外一般人士，以避免疫情擴大。又明德國中與文林國小依照申請共同組訓游泳基層訓練站，多年共同賽前組訓，文林國小向來也未依上開使用管理辦法對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收費之情形，應認明德國中泳隊無法與一般外人等同視之，故就前開公函而言，難以解讀明德國中泳隊亦在禁絕使用泳池之列。是以原告於疫情期間所為沿用往例之假日組訓作為，不能認為違反教育部前開公函命令。
       ⑹被告雖再抗辯：明德國中於111年5月11日來函欲借用泳池，被告依前述教育局禁止開放公文之指示，游泳池不對外開放，被告並已於學校群組發布門禁公告，及在校門口等處張貼門禁公告等語，並提出明德國中111年5月11日北市德中學字第1116003367號函及意見欄（見本院卷一第440、441頁）、111年3月2日學校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3、44頁）為證。查明德國中前揭來文，向被告表示：「疫情期間，本校基層訓練站有備戰及參加全國賽需求，相關訓練及參賽活動經評估確有辦理之必要，因本校無游泳池，故需進行跨校訓練活動，將全力配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貴校防疫措施，請惠予同意借用。」復查證人謝明臻證稱：其按照疫情公文規定禁止校外人士進入泳池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7頁），謝明臻於111年5月11日送陳會：「致電體衛科林科員表示：依據111年4月7日北市教中文字第1113041998號，禁止跨校實體課程，為了保護尚未打疫苗的小學生，所以至今國小室內外校園都不開放。」（見本院卷一第441頁）。惟被告係於111年5月13日（週五）16時1分許發文明德國中：「本校暫無法提供游泳池場地，造成不便敬請見諒」（見本院卷二第39-41頁），而原告係於翌（14）日（週六）即與校內及明德國中學生使用泳池訓練，時間密接。被告臨時去函禁止明德國中學生使用泳池，固為被告之職權，但已與向來慣例不同，故被告就原告翌日訓練學生時，已獲悉學校禁止明德國中學生使用泳池，應舉證以實其說。惟查，證人謝明臻證稱：沒有印象有通知原告上述對明德國中之意見回覆內容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1頁），亦未見被告再另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為原告於111年5月14日使用泳池時，知情被告已拒絕明德國中使用泳池，而有故意違反勞動契約及學校防疫政策之情節重大情事。
       ⑺被告又抗辯：原告於假日訓練學生時，無配置救生員等語。惟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14日北市教體字第1113059173號函說明第二項㈢救生員配置：「貴校游泳池於假日校隊選手使用時段，未依相關規定設置救生人員，故請貴校依相關規定辦理並確認督導處室及人員，而非由約聘教練主責.....。」（見本院卷一第97頁）。準此，救生員本非由原告聘僱，被告長年容許原告於假日加強訓練學生，則未救生員配置之責任係在於學校，不能推諉原告。故被告抗辯假日訓練時泳池未設置救生員，原告違反勞動契約等語，為無理由。
       ⑻被告再抗辯：原告110年將小孩帶來上課，小孩開始參加游泳隊下水訓練，使用泳池未繳交費用等語。惟被告對小孩下水游泳乙事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足採信。又即使原告曾帶小孩至上課場所，惟被告亦未證明當時違反勞動契約何條約定，故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憑認原告違反勞動契約。
       ⒉關於「原告私自對學生收費」：
       ⑴按兩造簽訂之外聘契約書第3條有關工作內容約定之第1點規定：「應遵守教育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紀律和相關法規，維護校譽」；第11條第6點約定：「違反教育法令或聘約，情節重大」、第7點約定：「私自收費訓練，介紹學生參加校外訓練、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或有私人商業行為。」，有上揭情形，被告予以解聘或不續聘（見本院卷一第180-186頁）。
       ⑵經查，鐘姓學生於000年0月00日開始參加學校游泳隊訓練，但未繳費，原告收取鐘姓學生之學費5,681元，於同年5月10日將該學費繳回學校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堪認定。原告對此主張：原告係受託代為轉繳新入隊學生之費用，並非額外收取費用，漏未交給學校，此經詢問被告體育組長並向其繳納及開立收據等語。原告對於同在泳池與游泳儲備隊受訓之1位鐘姓學生收取費用，固然有違前揭向學生收取費用之約定。惟被告未能證明原告持續、反覆向多位學生收費謀取個人商業利益之情事，僅能證明原告有此次收費未繳回之情形。復查，被告之「體育班游泳隊約聘王教練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檢討報告之二、策進作為㈠⒉亦記載：「王教練因忙於訓練，未把費用繳交學校。經代理體育組長陳組長和學務主任謝主任提醒已於111年5月10日繳交費用。」（見本院卷一第387頁），可見原告此次收費未繳回之情形為疏失，並非故意行為。且原告於111年5月10日將學費繳回後，其後未再有同樣情事發生，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任職12年，念及其係疏失、初犯違反前揭「向學生收取費用」規定，對被告未構成其他重大財產損失，客觀上非難以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故不符合首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要件。
       ⒊關於「原告經手採購，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情形，及將氯粉自學校攜出」：
         查原告將氯粉自學校搬出乙情，據證人林錫銘證述於  卷（見本院卷二第112頁）；又原告為睿新國際公司之負責人，文林國小部分氯粉、氯錠係向睿新國際公司申購，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查，被告之「體育班游泳隊約聘王教練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檢討報告之一、還原過程㈣運動設備及用品採購亦記載：「1.過往的單據及驗收證明為紙本，並無流存下來。一直以來王教練都把公司的氯粉擺置游泳池旁，無單據留存。」（見本院卷一第387頁）。因被告對於所購之游泳運動設備用品，無完整之盤點紀錄，又前揭證人所證原告移走之氯粉，究為原告所營睿新國際公司暫置，或是學校已向睿新國際公司購入之氯粉，客觀上無法確認。況且，被告自承：其不知道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之項目為何，學校未設有驗收程序，且器材為消耗品無法清點等語。被告就何項目數量短少、短少數量，本未盡其主張說明之責，遑論進一步舉證任何申購單據、採購點收證明以實其說。故被告徒憑原告頻繁購買新品，臆測原告經手採購，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或憑原告搬走氯粉，推論原告侵占氯粉，均不足憑採。從而，被告未能證明原告有侵占氯粉等財產行為，自不能認為原告有違反勞動契約。
  　   ㈢原告得請求之工資：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487條定有明文。被告於111年7月6日召開外聘教練考核會議，決議原告111學年不續聘，並於同年月15日以存證信函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對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惟依前述㈡全部說明，原告並不構成違反勞動契約且情節重大之情形，故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及外聘契約書約定對原告終止勞動契約，為無理由，是以兩造之僱傭關係仍存在。
　     ⒉查原告業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係存在，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依前開規定，原告比照終止前1年內之薪資（因110年7、8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完全停辦暑期游泳訓練、夏令營等等，故以前一年度109年7、8月之薪資作為計算110年7、8月薪資之依據），整年度12個月平均計算之工資為每月46,077元（如附表所示），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11年7月至112年4月共10個月工資總額460,77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送達證書見本院卷一第80頁）翌日即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抗辯：社團與寒暑假營隊並不固定，也有開不成社團或營隊情事，故原告不應將上開期間費用計入薪資，且原告已開立公司，擔任其他隊教練，亦不得請求111年7月後薪資等語。惟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前後均有開立公司，公司所得自不應予以扣除，而被告並未證明原告已另有其他勞動收入薪資，自無從扣除。又原告於疫情前薪資單既列有寒暑假營隊之鐘點費用（見本院卷二第79-81頁薪資單），自屬有對價之工資報酬，則此費用應納入工資之計算，是被告前開所辯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及依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終止勞動契約，為無理由。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給付原告460,77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判決主文第二項、第三項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6　　日
                  勞動第一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附表
		年月份

		薪資



		111年6月

		51,370 



		111年5月

		60,100 



		111年4月

		10,880 



		111年3月

		62,020 



		111年2月

		6,400 



		111年1月

		60,520 



		110年12月

		43,780 



		110年11月

		43,780 



		110年10月

		39,800 



		110年9月

		35,820 



		109年8月

		87,500 



		109年7月

		50,950 



		12個月薪資總計

		552,920 



		每月平均薪資

		46,077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06號

原      告  王基昌  



訴訟代理人  賴呈瑞律師

被      告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  何美瑤  

訴訟代理人  謝宜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60,77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460,77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每月以46,07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418,82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1,882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0頁）。嗣於113年1月23日具狀更改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欄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3-174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99年3月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兩造間僱傭關係至111年6月28日即違法解僱之日止，長達12年間未簽訂定期勞動契約，屬具有繼續性之工作，兩造間勞動契約應屬不定期勞動契約，不因被告於111年6月15日要求原告簽立回溯適用外聘運動教練外聘契約書（下稱外聘契約書）而改變兩造勞動契約之本質。

　　㈡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外聘教練獎懲會議並未對原告作成停聘決議，惟被告於同年7月5日通知原告停聘至同年7月31日，再於同年7月15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據前述停聘決議，因原告違反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並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解僱原告。惟被告於111年6月15日之前，未有書面之勞動契約，且被告未曾發布任何工作規則。再文林國小與臺北市立明德國中（下稱明德國中）游泳隊多年來聯合訓練、組隊比賽，111年5月14日為兩校合作之例行、正常賽前訓練，訓練時無救生員，係被告自己責任，與原告無關。且原告係受託代為轉繳新入隊學生之費用，並非額外收取費用，原告並無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之情形。又被告對於原告經手採購學校游泳池設備及用品，有申報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之情事，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原告將氯粉帶出學校之事，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296號為不起訴處分。原告並無違反勞動契約之情事，故被告以前揭事由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解僱原告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

　　㈢另被告所辯原告帶本校及明德國中游泳隊假日使用游泳池及私自收費之解僱事由，被告係分別於111年5月14日、10日知悉前揭情事，卻於同年7月15日始發函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

　　㈣原告業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係存在，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487條本文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7月1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之合計為460,770元（計算式：原告整年度總薪資如附表所示，以12個月平均計算，每月為46,077元，46,077元×10個月＝460,770元），及自112年5月1日起按月給付46,077元等語。

　　㈤並聲明：

　　  ⒈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460,77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前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自99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止擔任被告低、中年及游泳隊、體育班游泳隊、游泳隊社團、暑期泳訓班教練，為被告1年1聘之約聘教練，每期結算鐘點費，屬依量計酬之兼職人員，且被告每年均需對教練資格審查，足認是以明確期限之年聘方式簽訂兩造間勞動契約，應為定期勞動契約。

　　㈡原告於111年間有下列多次違反勞動契約之情事：原告未依被告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申請校園場地使用許可，於假日帶領學校游泳隊選手與校外人士共同入校訓練，並未收費，亦未於該訓練時段依教育部體育署頒布之游泳池管理規範配置救生員在場。且原告長期經手學校游泳池設備及用品採購業務，一直新購設備用品，惟申報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且無採購及驗收證據可佐，原告前揭行為構成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8點解聘或不續聘事由。另於111年6月13日，被告經通知游泳池氯粉不見，調閱錄影帶發現係原告所為。而且，原告私自向學生收費使其參加游泳儲備隊訓練，原告之2位孩子疑似自110年間起參與泳隊訓練，但未繳費，且其將小孩帶來上課，如何兼顧訓練泳隊？原告上開行為未遵守外聘契約書第3條第1、3、11點，是原告行為顯已違反勞動契約與工作規則，亦違背其對被告之忠誠義務，使兩造間勞動關係受嚴重破壞，學生及家長亦認為被告內控不嚴、監督不周，實難期待被告得以繼續留任原告。被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且因兩造勞動關係已不存在，原告請求遲付之薪資，自無理由。

　　㈢另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先行停聘原告，並於同年7月6日不續聘，為釐清前揭解僱事由而召開審查會議釐清相關事件始末，被告最終於同年7月6日經外聘運動教練考核會議決議不續聘原告，故未逾越除斥期間，且被告無續聘原告之義務等語。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三、本院為行集中審理協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自99年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兩造間為勞動契約，約定體育課1節320元、游泳隊1節課900元、游泳儲備隊及課後學藝活動1節課550元，最後工作日為111年6月29日。

　　　⒉被告於111年6月8日對原告所作之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報告如原證5所載。

　　　⒊原告於110年1月29日與被告簽立外聘契約書，聘用期間自110年2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原告於111年6月15日簽立外聘契約書，聘用期間為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在此之前無書面聘約。

　　　⒋原告於111年5月14日假日上午約7時帶文林國小泳隊及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約9時30分離校，使用游泳池時未有救生員。

　　　⒌鐘姓學生於000年0月00日開始參加學校游泳隊訓練，但未繳費，原告收取鐘姓學生之學費5,681元，於111年5月10日將該學費繳回學校。

　　　⒍原告為訴外人睿新國際公司之負責人，文林國小部分氯粉、氯錠係向睿新國際公司申購。

　　　⒎文林國小體育班111學年實際招收5人，110年實際招收2人。

　　　⒏被告於111年6月27日召開外聘教練獎懲會議。

　　　⒐被告於111年6月28日通知原告停聘至同年7月31日止，原告於同年7月5日收受。

　　　⒑被告於111年7月6日召開外聘教練考核會議，決議原告111學年不續聘。

　　　⒒原告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係存在，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

　　　⒓被告於111年7月15日以存證信函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對原告終止勞動契約。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本件勞動契約為定期或不定期勞動契約？

　　　⒉原告是否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

　　　⒊被告於111 年7 月6 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超過除斥期間？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勞動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原告自99年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游泳教練，迄111年已工作約12年，兩造間為勞動契約，約定體育課1節320元、游泳隊1節課900元、游泳儲備隊及課後學藝活動1節課550元。審諸上開勞動契約之性質，被告長年設置有體育班、游泳校隊，培訓校內游泳隊為被告經常性之主要項目，故原告從事之工作具有繼續性，且為兩造所得預見。嗣後兩造雖事後於110年1月29日、111年6月15日簽立外聘契約書各1份，形式上雖訂有1年期限，但依勞基法第9條前開規定，原告之工作有繼續性，應認為不定期契約，不因前揭計酬方式或被告每年對教練有所考核，而改變不定期契約之屬性。故被告抗辯：原告為被告1年1聘之約聘教練，每期結算鐘點費，屬依量計酬之兼職人員，且被告每年均需對教練資格審查，足認是以明確期限之年聘方式簽訂兩造間勞動契約，應為定期勞動契約等語，並不可採。

     ㈡原告無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情事：

       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所謂「情節重大」，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屬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衡量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程度。倘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係嚴重影響雇主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足以對雇主及所營事業造成相當之危險，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者，即難認不符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之要件，以兼顧企業管理紀律之維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46號判決意旨意旨參照）。被告抗辯：原告於111年間有下列違反勞動契約情形：⒈原告帶本校及外校人士於假日、無救生員情況下使用學校泳池，並帶其小孩使用泳池；⒉原告私自對學生收費；⒊原告經手採購，申報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情形，及將氯粉自學校攜出等語，就上開情形之有無及是否違反勞動契約而情節重大，茲分述如下：

       ⒈關於「原告帶本校及外校人士於假日、無救生員情況下使用學校泳池，並帶其小孩使用泳池」：

       ⑴按兩造簽訂之外聘契約書第3條有關工作內容約定之第1點規定：「應遵守教育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紀律和相關法規，維護校譽」；第3點約定：「依學校排定之培訓、輔導及比賽時間，實施選手之訓練活動」，第5條約定：「原告上班時間應配合被告視訓練時間訂定之。但雙方另有約定者，從其規定。同條第1點記載平日訓練時間：每週一至週五，8時00分至9時20分；第11條第6點約定：「違反教育法令或聘約，情節重大，被告予以解聘或不續聘。」（見本院卷一第180-186頁）。經查，原告於111年5月14日假日上午約7時帶文林國小泳隊及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約9時30分離校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原告於平日訓練時間之外，於假日帶文林國小泳隊及外校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泳池。

       ⑵原告對泳池上開使用情形主張：文林國小與明德國中游泳隊多年來聯合訓練、組隊比賽，111年5月14日假日為兩校合作之正常、例行賽前訓練等語。經查，明德國中於111年5月11日北市德中學字第1116003367號函說明第1項所示：「本校104學年度起成立游泳隊，由貴校王基昌教練指導，銜接貴校游泳隊學生，建立游泳基層訓練站，組成地區二級聯盟，開啟溝通及合作模式。」（見本院卷一第440頁）；且證人即前曾任訓導、學務、教務主任傅碧琴具結證稱：當初文林國小拜託明德國中申請游泳重點項目，明德國中於104年4月經核准，因為明德國中沒有游泳池，故兩校游泳池共享，明德國中向教育局申請的計畫案裡就有寫訓練地點是文林國小游泳池，訓練教練是原告，訓練計畫都是由原告安排，大型比賽前3週會於放學後、假日加強訓練，歷來都是教練向學務主任口頭報備，沒有書面申請，二校是合作泳隊，歷來也會聯隊參賽，未曾拒絕明德國中泳隊成員進入學校泳池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4-105頁）；證人即前校長蔡新淵亦具結證稱：兩造合作泳隊訓練是在我任內達成，訓練地點在文林國小游泳池，當初我出發點是游泳池公有，希望共享使用，假日也有訓練情形，基於合作前提，也未要求明德國中使用游泳池前須先向文林國小申請等語，復有原告提出文林國小與明德國中二校訓練、送舊餐會照片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86-504頁），所證內容與前揭函文相符，應堪採信。

       ⑶綜上事證，足認文林國小、明德國中於賽前假日使用文林國小泳池，並由原告指導訓練，行之有年，並經學校容許授權，不待原告、明德國中另行提出場地使用申請。原告既經學校容許於上開賽前與兩校泳隊成員於假日使用泳池，即屬外聘契約書第3條第3點、第5條另有約定排訓情形，故原告於111年5月14日賽前假日帶文林國小泳隊及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文林國小泳池，並未違反勞動契約。

       ⑷至於後來接辦1年學務主任之證人謝明臻，證述其只清楚文林國小游泳隊狀況，不清楚有無申請慣例、原告有無假日訓練等語，並不影響前揭兩校過往有賽前假日訓練之合作慣例、不待另行申請之認定。另外，被告之接任校長何美瑤如欲對過往原告或明德國中場地使用方式改絃更張，否認原告有假日帶隊自行使用場地權利，其理應在其本件事發前，對泳隊使用泳池乙事建立事前申請制，制定相關規則辦法，其既未予以明文或制度化，自無法指稱原告違反勞動契約或相關規則。

       ⑸被告再抗辯：111年間疫情升溫，因教育局公發各國小游泳池等場地自111年1月29日起對外開放，於111年4月28日、5月11日公函仍維持5月1日至5月29日國小室內場地全面暫停開放，且校外人士租用場地須行收費，原告不可由外校人士入校使用泳池等語，並提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1月28日北市教體字第1113027299號、111年4月28日北市教國字第1113048110號函、111年5月11日北市教國字第1113051478號函（見本院卷一第422-430頁）、被告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暨場地使用同意書（見本院卷一第432-436頁）等件為證。惟上述公文所謂之禁止「對外」開放之對象，字義上應為校外一般人士，以避免疫情擴大。又明德國中與文林國小依照申請共同組訓游泳基層訓練站，多年共同賽前組訓，文林國小向來也未依上開使用管理辦法對明德國中泳隊使用收費之情形，應認明德國中泳隊無法與一般外人等同視之，故就前開公函而言，難以解讀明德國中泳隊亦在禁絕使用泳池之列。是以原告於疫情期間所為沿用往例之假日組訓作為，不能認為違反教育部前開公函命令。

       ⑹被告雖再抗辯：明德國中於111年5月11日來函欲借用泳池，被告依前述教育局禁止開放公文之指示，游泳池不對外開放，被告並已於學校群組發布門禁公告，及在校門口等處張貼門禁公告等語，並提出明德國中111年5月11日北市德中學字第1116003367號函及意見欄（見本院卷一第440、441頁）、111年3月2日學校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3、44頁）為證。查明德國中前揭來文，向被告表示：「疫情期間，本校基層訓練站有備戰及參加全國賽需求，相關訓練及參賽活動經評估確有辦理之必要，因本校無游泳池，故需進行跨校訓練活動，將全力配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貴校防疫措施，請惠予同意借用。」復查證人謝明臻證稱：其按照疫情公文規定禁止校外人士進入泳池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7頁），謝明臻於111年5月11日送陳會：「致電體衛科林科員表示：依據111年4月7日北市教中文字第1113041998號，禁止跨校實體課程，為了保護尚未打疫苗的小學生，所以至今國小室內外校園都不開放。」（見本院卷一第441頁）。惟被告係於111年5月13日（週五）16時1分許發文明德國中：「本校暫無法提供游泳池場地，造成不便敬請見諒」（見本院卷二第39-41頁），而原告係於翌（14）日（週六）即與校內及明德國中學生使用泳池訓練，時間密接。被告臨時去函禁止明德國中學生使用泳池，固為被告之職權，但已與向來慣例不同，故被告就原告翌日訓練學生時，已獲悉學校禁止明德國中學生使用泳池，應舉證以實其說。惟查，證人謝明臻證稱：沒有印象有通知原告上述對明德國中之意見回覆內容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1頁），亦未見被告再另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為原告於111年5月14日使用泳池時，知情被告已拒絕明德國中使用泳池，而有故意違反勞動契約及學校防疫政策之情節重大情事。

       ⑺被告又抗辯：原告於假日訓練學生時，無配置救生員等語。惟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14日北市教體字第1113059173號函說明第二項㈢救生員配置：「貴校游泳池於假日校隊選手使用時段，未依相關規定設置救生人員，故請貴校依相關規定辦理並確認督導處室及人員，而非由約聘教練主責.....。」（見本院卷一第97頁）。準此，救生員本非由原告聘僱，被告長年容許原告於假日加強訓練學生，則未救生員配置之責任係在於學校，不能推諉原告。故被告抗辯假日訓練時泳池未設置救生員，原告違反勞動契約等語，為無理由。

       ⑻被告再抗辯：原告110年將小孩帶來上課，小孩開始參加游泳隊下水訓練，使用泳池未繳交費用等語。惟被告對小孩下水游泳乙事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足採信。又即使原告曾帶小孩至上課場所，惟被告亦未證明當時違反勞動契約何條約定，故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憑認原告違反勞動契約。

       ⒉關於「原告私自對學生收費」：

       ⑴按兩造簽訂之外聘契約書第3條有關工作內容約定之第1點規定：「應遵守教育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紀律和相關法規，維護校譽」；第11條第6點約定：「違反教育法令或聘約，情節重大」、第7點約定：「私自收費訓練，介紹學生參加校外訓練、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或有私人商業行為。」，有上揭情形，被告予以解聘或不續聘（見本院卷一第180-186頁）。

       ⑵經查，鐘姓學生於000年0月00日開始參加學校游泳隊訓練，但未繳費，原告收取鐘姓學生之學費5,681元，於同年5月10日將該學費繳回學校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堪認定。原告對此主張：原告係受託代為轉繳新入隊學生之費用，並非額外收取費用，漏未交給學校，此經詢問被告體育組長並向其繳納及開立收據等語。原告對於同在泳池與游泳儲備隊受訓之1位鐘姓學生收取費用，固然有違前揭向學生收取費用之約定。惟被告未能證明原告持續、反覆向多位學生收費謀取個人商業利益之情事，僅能證明原告有此次收費未繳回之情形。復查，被告之「體育班游泳隊約聘王教練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檢討報告之二、策進作為㈠⒉亦記載：「王教練因忙於訓練，未把費用繳交學校。經代理體育組長陳組長和學務主任謝主任提醒已於111年5月10日繳交費用。」（見本院卷一第387頁），可見原告此次收費未繳回之情形為疏失，並非故意行為。且原告於111年5月10日將學費繳回後，其後未再有同樣情事發生，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任職12年，念及其係疏失、初犯違反前揭「向學生收取費用」規定，對被告未構成其他重大財產損失，客觀上非難以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故不符合首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重大」要件。

       ⒊關於「原告經手採購，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情形，及將氯粉自學校攜出」：

         查原告將氯粉自學校搬出乙情，據證人林錫銘證述於  卷（見本院卷二第112頁）；又原告為睿新國際公司之負責人，文林國小部分氯粉、氯錠係向睿新國際公司申購，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查，被告之「體育班游泳隊約聘王教練相關疑義調查及結果」檢討報告之一、還原過程㈣運動設備及用品採購亦記載：「1.過往的單據及驗收證明為紙本，並無流存下來。一直以來王教練都把公司的氯粉擺置游泳池旁，無單據留存。」（見本院卷一第387頁）。因被告對於所購之游泳運動設備用品，無完整之盤點紀錄，又前揭證人所證原告移走之氯粉，究為原告所營睿新國際公司暫置，或是學校已向睿新國際公司購入之氯粉，客觀上無法確認。況且，被告自承：其不知道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之項目為何，學校未設有驗收程序，且器材為消耗品無法清點等語。被告就何項目數量短少、短少數量，本未盡其主張說明之責，遑論進一步舉證任何申購單據、採購點收證明以實其說。故被告徒憑原告頻繁購買新品，臆測原告經手採購，申購數量與採購數量不符，或憑原告搬走氯粉，推論原告侵占氯粉，均不足憑採。從而，被告未能證明原告有侵占氯粉等財產行為，自不能認為原告有違反勞動契約。

  　   ㈢原告得請求之工資：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487條定有明文。被告於111年7月6日召開外聘教練考核會議，決議原告111學年不續聘，並於同年月15日以存證信函依勞基法第12條第4款、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對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惟依前述㈡全部說明，原告並不構成違反勞動契約且情節重大之情形，故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及外聘契約書約定對原告終止勞動契約，為無理由，是以兩造之僱傭關係仍存在。

　     ⒉查原告業於111年7月7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主張僱傭關係存在，及為勞務給付之提出，依前開規定，原告比照終止前1年內之薪資（因110年7、8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完全停辦暑期游泳訓練、夏令營等等，故以前一年度109年7、8月之薪資作為計算110年7、8月薪資之依據），整年度12個月平均計算之工資為每月46,077元（如附表所示），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11年7月至112年4月共10個月工資總額460,77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送達證書見本院卷一第80頁）翌日即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抗辯：社團與寒暑假營隊並不固定，也有開不成社團或營隊情事，故原告不應將上開期間費用計入薪資，且原告已開立公司，擔任其他隊教練，亦不得請求111年7月後薪資等語。惟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前後均有開立公司，公司所得自不應予以扣除，而被告並未證明原告已另有其他勞動收入薪資，自無從扣除。又原告於疫情前薪資單既列有寒暑假營隊之鐘點費用（見本院卷二第79-81頁薪資單），自屬有對價之工資報酬，則此費用應納入工資之計算，是被告前開所辯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及依外聘契約書第11條第7點、第8點終止勞動契約，為無理由。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給付原告460,77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6,077元，及自應給付日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判決主文第二項、第三項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6　　日

                  勞動第一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附表

年月份 薪資 111年6月 51,370  111年5月 60,100  111年4月 10,880  111年3月 62,020  111年2月 6,400  111年1月 60,520  110年12月 43,780  110年11月 43,780  110年10月 39,800  110年9月 35,820  109年8月 87,500  109年7月 50,950  12個月薪資總計 552,920  每月平均薪資 46,077  



　　　　　　　　　　　　　　



